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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02727） 

關於土地收儲的進展公告 

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條、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 

章）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及參考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作出。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與上海市靜

安區土地儲備中心（「土地儲備中心」）簽署《國有土地使用權收儲合同》，就本公

司持有的位於靜安區汶水路400號、汶水路450號國有土地使用權由土地儲備中心收購

儲備事宜達成協議（「本次交易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前述

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本公司已完成汶水路400號、450號房地產的移交工

作，並且已經收到全部收儲合同款共計人民幣157,632萬元。截至本公告之日，本次交

易已經全部完成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鄭建華 

董事會主席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、黃甌先生、朱兆開先生及朱斌先生；

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褚君浩博

士、習俊通博士及徐建新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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